
 

 

 

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貨運服務總所高雄貨運服務所 

 標 租 經 管 房 地 投 標 單   

投標者名稱 
 

蓋章 

 法人登記字號 

或 

身份證統一編號 

 

法定代理人
(負責人 ) 

姓 名 

 

蓋章  聯 絡 電 話 
 

投 標 者 

詳細地址 
 

標 的 物 
（一）建物標示：屏東縣南州鄉仁里村仁里路 90號(南州 6號倉庫) 

（二）土地坐落：屏東縣南州鄉南糖段 170 地號 

（三）租賃面積：房屋：263.57 平方公尺，空地：0平方公尺  

（四）土地使用分區：鐵路用地 

說 明 

本人願照投標價格承租上列標的，一切手續依公告、投標須知及契約辦

理無異議。 

 

投標價格 

每月租金(含營業稅)  

票據金額 

(新臺幣,大寫)
  

佰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

       

(請用零、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大寫數目字填寫，至元為止)。 

  

附 押 標 金 

票      據 

押標金按投標金額 4個月計算 

票據號碼： 

投標金額 

(新臺幣,大寫) 

佰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

       

(請用零、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大寫數目字填寫，至元為止)。 
 

投標日期  年   月   日 領回投標押標金 

原    票    據 

(簽名蓋章) 
領回日期 

 年  月  日 



 

 

投標資格聲明書 

 

 

本人（公司行號）              ，參加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貨運服務總所高

雄貨運服務所屏東縣南州鄉仁里村仁里路 90 號(南州 6號倉庫)標租案之投標，

茲聲明本人（公司行號）具本標案標租須知第三條所載投標資格，且無同條第（四）

款不得參與投標或喪失投標資格之情事，如有違反，願接受貴所依本標案標租須

知第十一條所載視為放棄得標，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返還，如在訂約後發現時

得終止契約，已收租金及履約保證金不予退還，且不得要求任何補償，絕無異議。 

此    致 

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貨運服務總所高雄貨運服務所 

 

 

立聲明書人 

名   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 

（公司或行號） 

負  責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 

住   址：  

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 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 



 

 

房 屋 切 結 書 

 

本 公 司 (行 號 )                茲 立 切 結 書 向 出 租 人

交 通 部 臺 灣 鐵 路 管 理 局 貨 運 服 務 總 所 高 雄 貨 運 服 務 所 承

租屏東縣南州鄉仁里村仁里路 90 號 (南州 6 號倉庫 )之房

屋，本公司 (行號 )於房屋所添附增建任何機械、設備、材

料 等 物 品 ， 同 意 自 相 關 設 施 完 成 之 日 起 無 條 件 拋 棄 所 有

權 與 佔 有 ， 原 所 有 權 與 佔 有 ， 不 需 點 交 即 歸 屬 先 占 之 出

租人，本公司 (行號 )不得要求任何補償或主張任 何權 利，

並 於 租 約 終 止 或 屆 滿 翌 日 ( 為 例 假 日 時 延 至 下 一 上 班

日 )，以合於堪用之狀態，併同房屋返還予出租人，且不

要求任何補償，絕無異議。  

 

   此  致 

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貨運服務總所高雄貨運服務所 

        

   立切結書人  

   公司 (行號 )：  

   負  責  人： 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上均須與投標文件印模相同) 

地  址： 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

 

 

 

 



 
 

招 標 出 席 授 權 書 
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  茲同意委任及授權代理人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理本人出席貴機關屏東縣南州鄉仁里村仁里路 90 號(南州 6號倉

庫)標租案，有關會議、開標及訂約事宜，該員所作之有關本標

租案之承諾或簽認事宜等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，本人

亦確認代理人之下列簽章真實無誤。    

 

代理人： 

代理人身分證字號： 

代理人之簽章： 

（代理人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備核） 

請惠予核備。  

此    致  

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貨運服務總所高雄貨運服務所 

 

本人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 

身份證字號（或法人統一編號）： 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 

（須與投標文件或契約之簽樣印模相同） 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
 

領 取 票 據 授 權 書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茲同意委任及授權代理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理本人至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貨運服務總所高雄貨運服

務所辦理領取押標金票據（                金融機構，票據

號碼            ，金額新臺幣            元整）事宜，該

員所為之相關意思表示或法律行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，絕不

以任何理由再向貴機關請求返還該票據或其他損害賠償，本人

亦確認代理人之下列簽章真實無誤。   

 

代理人： 

代理人身分證字號： 

代理人之簽章： 

（代理人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備核） 

 

此    致  

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貨運服務總所高雄貨運服務所 

 

本人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 

身份證字號  

（或法人統一編號）： 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 

（須與投標文件或契約之簽樣印模相同） 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掛 號 

 

投 標 名 稱 
標案名稱：屏東縣南州鄉仁里村仁里路 90號(南州 6號倉庫)標租案 

截標時間：請於 108 年 4月 26 日上午 9時 30 分前寄達指定信箱 

標  封 

 
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貨運

服務總所高雄貨運服務所  啟 

高 雄 站 前 郵 局 第 8 - 9 0 號 信 箱  

投標者： 

聯絡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※ 請將押標金票據及須知第六條所需證件、 

文件裝入本標封內 

(5K：24.55*33.5cm) 



 

投標文件清單 

 

□投標單 

□法人資格：法人設立登記表或變更登記表及負責人(法定代理

人)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□企業社或行號：檢附商業登記證件及負責人身分證件正反面 

                影本 

□押標金票據正本(銀行本票或郵政匯票) 

□切結書 

□出席代表授權書(非負責人/本人出席開標時使用)  

□投標資格聲明書 

 

投標者請確實檢查投標文件後將上述文件(出席代表授權書除

外)裝入本所印備之標封內密封後，以掛號於規定截標時間前寄

達高雄站前郵局第 8-90 號信箱，逾時寄達者無效。 

 


